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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<附条件生效的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认

购协议>之终止协议》及《<战略合作协议>之终止协

议》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21 年 1 月 8 日，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第五届

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签署<《附条件生效的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之终止协议>的议

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<《战略合作协议》

之终止协议>的议案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签署相关协议的基本情况 

2020 年 4 月 14 日，公司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海南橡胶”）签署了《附条件生效的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股份认购协议》”）及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

4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

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披露的《关于与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

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14）、《关于签订战

略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15）。 

鉴于目前资本市场环境变化，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、发展规划等诸多因

素，经公司审慎分析，决定调整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，并与海南橡

胶签署了关于上述协议的终止协议。 

二、关于签署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

2021 年 1 月 8 日，公司与海南橡胶签署了《<附条件生效的 2020 年非公开

发行股份认购协议>之终止协议》及《<战略合作协议>之终止协议》，主要内容

如下： 



1、双方确认并同意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《股份认购协议》/《战略合作

协议》的法律效力终止，除《股份认购协议》第九条约定的保密义务外，《股份

认购协议》/《战略合作协议》对双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双方不再享有《股

份认购协议》/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约定的权利，亦无须履行《股份认购协议》/《战

略合作协议》约定的义务。 

2、双方确认，《股份认购协议》/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系双方协商后自愿终止，

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；双方对于《股份认购协议》与《战

略合作协议》签署及其终止不存在任何争议或者纠纷。 

3、双方确认，《股份认购协议》/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的签署、履行准备、履

行及终止履行过程中各方发生的费用，由双方各自承担。 

4、双方确认，《股份认购协议》/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生效后，双方应相互积

极配合办理相关信息披露事宜。 

5、《股份认购协议》/《战略合作协议》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生效，取得

以下事项完成日较晚的日期为协议生效日： 

（1）公司董事会有效批准； 

（2）海南橡胶董事会、股东大会有效批准。 

三、其他情况说明 

2021 年 1 月 8 日，海南橡胶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签署上述终止协议的相

关议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 月 9 日 


